
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和省纪委监委关于集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相关部署要求，结合党纪学习教育、深化拓展“三个年”活动，2024
年，示范区纪检监察工委坚持人民至上，“小切口、大深入”开展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聚焦乡村振兴、民生领域、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扫黑除恶等
10个重点整治领域，推动反腐败斗争向基层延伸、向群众身边延伸。为便于广大群众积极参与监督和反映问题，现将各行业主管部门和示范区纪检监察机关受理群众
监督举报和反映问题方式公布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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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凌示范区开展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监督举报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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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治内容

1.以农村集体经济合同清理规范为抓手，加强农村集体“三资”管理，重点
整治违规处置集体资产资源、套取骗取集体资金等违纪违法行为。

2.严肃查处虚报冒领、贪污侵占、截留挪用惠农补贴，以及粮食购销、工程项
目建设等侵害群众利益的“微腐败”，健全“三资”监管体系，守好看牢农村集
体家底。

3. 督促各级党委落实“五级书记抓乡村振兴”政治责任、职能部门监管责
任，落实落细帮扶政策，持续巩固脱贫攻坚成果。

4.督促全面落实粮食安全和耕地保护党政同责，坚决整治违法乱占、破坏耕
地等问题，筑牢粮食安全底线。

1.着力纠治安全隐患排查流于形式、安全生产监管执法宽松软、执行“四个一
律”要求不严格等问题。

2.严肃查处安全执法过程中的官商勾结、权钱交易、以案谋私等腐败问题。

1.以陕师大杨凌实验中学停电停课事件为教训，集中整治教育部门贯彻落实上
级决策部署不坚决不到位、风险隐患意识不强、矛盾纠纷化解不及时、学区划分不
合理、教育资源分配不均衡、教育专项经费拨付不及时等问题。

2.加强校园食品安全管理。着力纠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营养改善计划执行中
存在的跑冒滴漏和贪腐行为。

3.着力纠治学校财务管理不规范、滥发津补贴和后勤管理中暗箱操作、违规承
包、以权谋私等问题。

4.严肃查处提前组织招生、超计划招生、招高价生等违规违纪行为。

1.着力纠治过度检查、过度用药、过度使用高值耗材，严厉打击借机收取“提
成”、内外勾结欺诈骗保等问题。

2.着力纠治医疗机构之间检查检验结果互认政策执行不到位，加重患者负担等
问题。

3.督促卫健部门加大线索移交力度，持续深化医药领域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
成效。

4.着力解决医疗事故、医患纠纷引起的群信群访问题。

1.督促加强肉类产品监管，严厉打击违规使用“瘦肉精”、抗生素、激素及非法加
工销售等损害群众利益的行为。

2.着力纠治外卖餐饮生产环节卫生脏乱差、加工不规范等违规违法行为。
3.严肃查处市场监管履职不力、“只收费不检验”以权谋私等作风和腐败问题。

1.重点纠治落实秦岭生态保护、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等决策部署打
折扣、搞变通，对中央生态环保督察反馈问题整改不重视、敷衍塞责，甚至“虚假整
改”，生态环境执法简单粗暴、搞“一刀切”等问题。

2.严肃查处履职不力、责任缺失背后的腐败和作风问题。

1.着力解决不动产“办证难”历史遗留问题化解过程中税费追缴力度不大、惩戒
措施不够、办证效率不高等问题。

2.重点整治公租房和保障房违规分配、违规承租转租、空置率高、管理混乱等问
题，严厉打击“黑中介”以办理公租房名义招摇撞骗。

3.严肃查处住房管理部门审核把关不严、以权谋私、吃拿卡要等问题。
4.着力纠治城市道路反复开挖施工，影响群众正常出行等问题。

1.着力纠治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和工伤保险业务审核把关不严、管理制度机制
执行不到位、社保账户清理注销不及时等问题。

2.严肃查处虚报冒领、套取骗取、违规挪用社保基金等违纪违法问题。

1.着力纠治党员领导干部政绩观错位、权力观扭曲，脱离实际、举债铺摊子搞
“政绩工程”“新形象工程”等问题。

2.着力纠治执行上级决策部署表态多调门高、行动少落实差，“一刀切”、机械式
执行，擅权妄为、懒政怠政等问题。

3.着力纠治督查检查过多过频，调查研究搞形式、走过场，扎堆调研、层层陪同
等问题。

1.着力纠治“村霸”等黑恶势力欺压群众、把持基层政权，以及在土地流转、资源
开发、工程建设等重点领域欺行霸市、强迫交易等问题。

2.对公安机关查处的涉黑涉恶案件，主动介入跟踪了解，对涉及的“保护伞”“关
系网”问题同步立案、同步调查，严肃查处黑恶势力背后的腐败问题。

立足“监督的再监督”职责定位，把监督贯穿于集中整治全过程，通过抽查核
查、随机走访、明察暗访等方式，确保集中整治问题排查、整改落实、制度建设等各
环节扎实有效推进。采取召开工作推进会、督导调研、通报曝光等方式，加强对各
牵头单位的督促指导，确保集中整治取得群众可感可及的实际成效。

牵头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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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范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示范区生态环境局

示范区住建局

示范区自然资源规划局

示范区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局

示范区党工委办公室

示范区、杨陵区

两级扫黑办

示范区纪检监察工委

举报方式

电 话：029-87033213
邮 箱：2175985291@qq.com
地 址：杨凌示范区新桥路6号政务大厦526室
网 址：https://nyj.yangling.gov.cn/

电 话：029-87033163
邮 箱：ylzrzyj@126.com
地 址：杨陵区凤凰路东段
网 址：https://zrzyj.yangling.gov.cn/

电 话：029-87033110
邮 箱：ylyj2024@163.com
地 址：杨凌示范区东新路2号政德大厦一楼
网 址：https://yjj.yangling.gov.cn/

电 话：029-87030606
邮 箱：ylsfqjyj@163.com
地 址：杨凌示范区新桥路6号政务大厦518室
网 址：https://jyj.yangling.gov.cn/

电 话：029-87031577
邮 箱：ylsfq520@outlook.com
地 址：杨凌示范区新桥路6号政务大厦 520室
网 址：https://wsjkj.yangling.gov.cn/

电 话：12315、12345
邮 箱：205841325@qq.com
地 址：杨凌示范区东新路2号政德大厦
网 址：https://scjgj.yangling.gov.cn/

电 话：029-87036909
邮 箱：ylsfqhjbhj@163.com
地 址：杨凌示范区东新路2号政德大厦三楼
网 址：https://sthjj.yangling.gov.cn/

电 话：029-87036906 029-87036499
邮 箱：418497392@qq.com
地 址：杨凌示范区新桥路6号政务大厦336室
网 址：https://zjj.yangling.gov.cn/
电 话：029-87033163
邮 箱：ylzrzyj@126.com
地 址：杨陵区凤凰路东段
网 址：https://zrzyj.yangling.gov.cn/

电 话：029-87038636
邮 箱：yanglingrsj@126.com
地 址：杨凌示范区新桥路6号政务大厦502室
网 址：https://rsj.yangling.gov.cn/

电 话：029-87033237
邮 箱：ylsfqdcs@126.com
地 址：杨凌示范区新桥路6号

政务大厦426办公室

电 话：029-87036227（示范区）
029-87019040（杨陵区）

邮 箱：ylsfqshb@126.com（示范区）
ylqshb@126.com（杨陵区）

地 址：杨凌示范区新桥路6号政务大厦311室
（示范区扫黑办）
杨陵区康乐路20号（杨陵区扫黑办）

电 话：029-12388（根据语音提示按3号键）
地 址：杨凌示范区新桥路6号政务大厦227室
网 址：https://Shaanxi.12388.gov.cn/yangling


